附件: 
吉林省环境风险防范排查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刻认识做好风险排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维稳形势的复杂严峻性，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维稳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梳理2008年来建设项目，按照“范围要广，密度要大，深度要够”的要求，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大的努力排查环境风险，积极配合做好社会风险防范，妥善应对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维稳工作万无一失。
二、加强领导

为加强全省风险排查工作的领导，省环保厅成立了吉林省环境风险防范排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林溪  副厅长

副组长：孙伟义  副巡视员

成  员：毕建成  厅环境影响评价处处长

董大方  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

        于乃江  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任

李伟华  省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

办公室设在省厅环评处，主任由毕建成处长兼任。

三、排查方式

排查采取地方环保部门排查和省厅现场抽查方式。地方各级环保部门按照环保部和省厅的要求，对本辖区项目环评和验收情况开展排查。省厅将组成三个检查组，从10月中旬开始，对各地排查和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抽查。

第一组：吉林、延边、长白山

组长：毕建成

成员：庄庆太、陈昕

第二组：长春、辽源、通化、白山

组长：于乃江

成员：刘玉生、孙炎焱

第三组：四平、松原、白城

组长：李伟华

成员：耿辉、刘强

每组现场抽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排查内容
（一）排查范围

1.2008年以来各级（含省级）环保部门审批、验收和可能引发环境风险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建设项目开展环境风险排查。其他有必要进行排查的自行确定。

（二）排查重点

1.对照环保部环发〔2012〕98号文件要求，重点排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涉重金属和涉尾矿库等存在环境风险隐患项目的环评文件是否设置了环境风险专章、环境风险评价内容是否完善，审批文件中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的相关要求是否完善。
2.重点排查存在环境风险隐患项目环保验收报告是否设置了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专章、对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是否进行了全面调查、验收意见中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的相关要求是否完善。
3.重点排查建设项目环评过程中，有关居民搬迁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承诺是否切实落实和按期执行。
五、相关要求
(一)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排查和整改情况报省厅环评处，试生产和验收排查和整改情况报省环境监察总队。

（二）坚持边排查边整改，明确存在问题项目的责任主体和整改完成时限，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现重大问题及时向省环保厅报告。

（三）按照省厅确定的月报制度，在每月25日前上报排查和整改情况。在12月15日前向省环保厅环评处报送本地区年度总结报告（正式文件）。地级市（州）环保部门汇总所辖县（市、区）情况，统一上报。
环评工作联系人：孙炎焱  联系电话：0431-89963068
电子邮箱：hpc89963068@163.com
验收工作联系人：庄庆太  联系电话：0431-89963165

电子邮箱：13943192228@139.com
